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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政发〔2021〕22 号

石哲镇人民政府
关于“方山庙会”期间护林防火的

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

万物复苏，春耕在即，户外、地里、山上劳作的人员骤增。同时，

一年一度的方山庙会也将会如期而至。近期森林火险等级持高不下，护

林防火任务形式异常严峻。为确保我镇境内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

全，实现森林资源“零事故”，真正担当起保护地球生态第一责任人的

责任。特制定本方案及应急预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1. 在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由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全权负责实施本方

案及应急预案。

2. 全面贯彻落实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扑救”的工作方针，切实做好各

项应急处置工作，正确研判火灾引发的紧急事务，确保反应及时、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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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、决策科学、措施有力，把森林火灾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。

3. 坚持以人为本，把科学安全处置森林火灾，去报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放在首位，贯彻落实好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工作要求，确保工

作安全、平稳、有序。

4. 各行政村、镇级机关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的工

作责任心，密切协作，全镇上下形成合力，一旦发生火灾，要做到召之

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能胜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“方山庙会”期间森林防火指挥部，全面负责“方山庙会”和

“清明节”期间火情、火灾处置的组织领导和指挥工作。

总 指 挥：杨利锋（党委书记）

副总指挥：赵鹏飞（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
成 员：马志明 柴志彦 陈义芳 李惠青 王炎霞

师静毅 赵会丽 陈红兵 王 洋 宋伟峰

贾韶华 赵 鑫 卫 露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处理具体事宜：

办公室主任：陈红兵（兼）

成员：张垒元 杨建忠 张素军 安文亮 赵宏斌 李民

常建德 杨雄勇 师红青 李双景 郭富荣

三、落实扑救队伍，备足扑救器械

为预防可能发生的火灾，组建扑救队，备足扑火器械和物资，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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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车辆，统一服从指挥部调派。

1.镇里组织的专业扑救队全员上岗，在指定地点待命，24小时保持手

机、对讲机畅通，如遇火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扑救。

2.各行政村落实防火车一辆，组建 5——30 人的扑救队伍，铁锹、水

壶（装满水）若干，有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负责，24小时在本村

待命，随时服从镇指挥部统一调派。

3.“方山庙会”期间，镇机关全体人员，各行政村支书、主任，镇专

业扑救队成员，一律不准请假、不准脱岗、不准外出。

四、方山庙会具体安排

（一）太和宫庙活动具体安排：

1.时间为农历二月二十九零时——三月初一下午 6:00 时以后，重点

防控地段为方山沟村太和宫庙。

2.具体措施

（1）太和宫庙内庙外，严禁烧香、燃放鞭炮、礼花等易燃物。如有

违者，追究其责，情节严重者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
负责人：张贵先 杨亚光

（2）方山沟村和周边村每村组织敢担当、勇负责 10 人左右的队伍

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巡逻，对可疑人员严查细问，及时处置。

负责人：陈义芳 杨建忠

（二）方山顶庙会活动具体安排

1.时间为农历二月三十日零时——三月初一下午 6：00 时，重点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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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地段为方山顶庙及方圆 1000 米范围和方山沟、房头两村。

2.具体措施

（1）方山沟村停车场设检查站，对登山人员及车辆进行严格检查，

登记造册（必要时录下影像资料），发放护林防火宣传资料，坚决控制

带火源及易燃、易爆品登山，要求车辆有序停放并保证安全。

负责人: 李 民 张贵先 赵宏斌 田向达

成员为马箭扑救队部分人员

（2）方山顶庙、南崖宫、北崖宫、避风台庙宇景点，由镇政府人员

及林业局靠前班人员防控。严禁庙内、庙外烧香，燃放鞭炮、礼花等易

燃品。如有违者，追究其责，情节严重者移送司法机关。

负责人：陈红兵 郭富荣 师红青 李双景 常建德 杨雄勇

成员为晋义扑救队及马箭扑救队部分人员和应急局靠前班

（3）房头村村委在灵湫庙庙内庙外和香沟进山处安排有责任心的

人员 3——5人值守，对进庙祭拜和登山行人、车辆进行严格细致的检查、

登记。绝对禁止携带火种、易燃品进入林区。

负责人：宋伟峰 安文亮

（4）登山沿途，由马箭扑救队和沟口片干部对登山人员带路和负责

途中安全。

负责人：杨建忠

（5）方山顶庙周边村由村干部负责组织人员对本村周边进行巡逻，

并宣传、教育群众进庙不烧香，出庙不放易燃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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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跟踪督查，严格问责

由镇纪委负责对“方山庙会”期间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全程督查，督

查重点为镇、村两级干部工作状态，措施落实情况，重点地段、重点卡

口、重点人群、重点坟头，值班值守情况。对不负责任的人进行问责，

对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。

六、后勤保障

1.派出所、卫生院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。

2.由张垒元负责准备齐全防火所用物资及器械、山上防控人员防寒

衣物及饮食等。

石哲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4 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